中華民國97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

半年結算查核報告

（含附屬單位預算營業與非營業部分）

審　計　部
中華民國97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查核報告

（含附屬單位預算營業與非營業部分）

審計長  林  慶  隆

前
       言

依據決算法第26條之1規定：「審計長應於會計年度中將政府之半年結算報告，於政府提出後一個月內完成其查核，並提出查核報告於立法院」。行政院主計處依法彙編民國97年度（以下簡稱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營業與非營業部分），於民國97年8月29日函送到部，本部已於法定期間內，依法完成查核。

本年度中央政府半年結算報告計有普通公務機關單位202個（所屬分機關單位1,390個），國營事業機關單位22個（分支機構554個），非營業特種基金單位99個（分預算及作業單位617個），總計323個機關單位（所屬分機關機構及分預算作業單位共計2,561個）。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普通公務機關部分）半年結算，歲入預算執行數為8,119億餘元，較預算分配數超收720億餘元，約為9.74％；歲出預算執行數為7,741億餘元，較預算分配數減少864億餘元，約為10.05％；歲入歲出預算執行結果賸餘378億餘元。

本年度國營事業機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半年結算，總收入1兆8,645億餘元，總支出1兆8,255億餘元，純益為389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145億餘元，約為27.22％。

本年度非營業特種基金（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半年結算，總收入（含基金來源）6,031億餘元，總支出（含基金用途）5,810億餘元，賸餘為220億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49億餘元，約為28.51％。

中央政府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1期（95至97年度）、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2期（97至99年度）等2個特別預算，截至本年度6月底止，歲入未編列預算，執行累計數合計為393萬餘元；歲出預算執行累計數合計為58億餘元，較預算分配累計數減少44億餘元，約為43.47％；歲入歲出差短合計為58億餘元，經由國庫統籌調度，原編融資調度預算尚未執行。
以上本年度半年結算經本部查核結果，其有未達預期，應行檢討改善者，業經分函各該機關研擬具體因應措施，或函其主管機關督促改善，本部均已列管賡續注意其後續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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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查核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為1兆5,933億6千7百餘萬元，歲出為1兆6,858億5千6百餘萬元。截至6月底止，執行結果，歲入執行數（含應收數，以下同）為8,119億3千9百餘萬元，歲出執行數（含暫付數，以下同）為7,741億2千3百餘萬元，歲入歲出相抵後，賸餘378億1千6百餘萬元。茲將本半年歲入、歲出分配預算執行情形說明如次：

本年度歲入預算截至6月底止，分配數7,398億4千9百餘萬元，執行數8,119億3千9百餘萬元，占分配數109.74％，計超收720億8千9百餘萬元，主要係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增加。

本年度歲出預算截至6月底止，分配數8,606億8百餘萬元，執行數7,741億2千3百餘萬元，占分配數89.95％，已分配尚未執行數864億8千4百餘萬元。茲按各主管機關別分析，計有總統府、行政院、外交部及國防部4個主管機關執行率未達80％，主要係中央研究院天文數學館工程進度落後、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各地方政府興（整）建運動設施尚未辦理撥款、外交部援助友邦國家建設及委託辦理國際技術合作等計畫尚在進行中、及國防部所屬部分軍事採購案尚未獲得美方同意供售等所致；其餘20個主管機關及省市地方政府科目等尚能依分配預算進度執行。以下另就已分配預算未執行金額逾30億元之主管機關，依序列表如次：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主管機關
	分配數
	已執行
	已分配尚未執行

	
	
	金額
	％
	金額
	％

	1.國防部主管
	134,507
	102,016
	75.84
	32,490
	24.16

	2.教育部主管
	88,910
	79,252
	89.14
	9,658
	10.86

	3.財政部主管
	96,433
	87,845
	91.09
	8,588
	8.91

	4.內政部主管
	73,053
	66,311
	90.77
	6,741
	9.23

	5.外交部主管
	17,124
	12,498
	72.98
	4,626
	27.02

	6.農業委員會主管
	47,632
	43,062
	90.41
	4,569
	9.59

	7.行政院主管
	20,505
	16,205
	79.03
	4,299
	20.97

	8.交通部主管
	27,046
	23,618
	87.33
	3,428
	12.67


一、歲入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預算1兆5,933億6千7百餘萬元（包括稅課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規費收入、財產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捐獻及贈與收入、其他收入等7項），截至6月底止分配數為7,398億4千9百餘萬元，執行數為8,119億3千9百餘萬元，與分配數比較，超收720億8千9百餘萬元（9.74％），主要係稅課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財產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暨其他收入之超收（詳見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第乙4至乙7頁）。

茲按歲入來源別預算執行情形查核結果，分述如次：

(一)稅課收入：預算數1兆2,034億元（包括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關稅、貨物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菸酒稅、營業稅等8項），截至6月底止分配數6,820億6千1百餘萬元，執行數為7,491億6千3百餘萬元，與分配數比較，超收671億1百餘萬元（9.84％），主要係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增加。

(二)罰款及賠償收入：預算數216億7千餘萬元（包括罰金罰鍰及怠金、沒入及沒收財物、賠償收入等3項），截至6月底止分配數105億3千4百餘萬元，執行數為142億5千1百餘萬元，與分配數比較，超收37億1千7百餘萬元（35.29％），主要係各機關沒入及沒收財物之超收。

(三)規費收入：預算數590億7千1百餘萬元（包括行政規費收入、司法規費收入、使用規費收入等3項），截至6月底止分配數215億8千3百餘萬元，執行數為197億7千5百餘萬元，與分配數比較，短收18億8百餘萬元（8.38％），主要係使用規費收入較預計減少。

(四)財產收入：預算數460億7千3百餘萬元（包括財產孳息、財產售價、財產作價、投資收回、廢舊物資售價等5項），截至6月底止分配數143億5千1百餘萬元，執行數為152億3千9百餘萬元，與分配數比較，超收8億8千7百餘萬元（6.19％），主要係出售土地收入增加。

(五)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預算數2,431億2千6百餘萬元（包括營業基金盈餘繳庫、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庫、投資收益等3項），截至6月底止無分配數，執行數為8億5千9百餘萬元，係國家公園基金及共同管道建設基金裁撤賸餘繳庫。

(六)捐獻及贈與收入：預算數2萬元，截至6月底止分配數1萬元，無執行數。

(七)其他收入：預算數200億2千5百餘萬元（包括學雜費收入、雜項收入等2項），截至6月底止分配數113億1千8百餘萬元，執行數為126億5千餘萬元，與分配數比較，超收13億3千2百餘萬元（11.77％），主要係收回以前年度補助、委辦經費賸餘款。

以上各項歲入預算執行結果，其超短收幅度差異20％以上，且金額達百萬元者，或差異雖未達20％，惟金額逾3千萬元者，均經查明分析原因，詳請參閱本查核報告第13頁附表一、民國97年度上半年歲入預算執行重大差異原因分析簡表。
二、歲出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預算1兆6,858億5千6百餘萬元，分由24個中央政府主管機關及省市地方政府執行，並編列災害準備金及第二預備金統籌支應，截至6月底止分配數8,606億8百餘萬元，執行數為7,741億2千3百餘萬元，占分配數89.95％（詳見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第乙8至乙11頁），尚未執行數864億8千4百餘萬元，占分配數10.05％。

各機關預算執行結果，分配數執行率未達80％者，計有30個機關，其中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超過3千萬元者，計有22個機關，茲分析如次：（一）分配數執行率未達50％者，計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等2個機關；（二）分配數執行率50％以上未達60％者，計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個機關；（三）分配數執行率60％以上未達70％者，計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個機關；（四）分配數執行率70％以上未達80％者，計有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所屬等18個機關。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執行率
	機關名稱
	分配數
	已執行

	
	
	
	金額
	％

	未達50％者
	1.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2,285
	877
	38.40

	
	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
	983
	467
	47.49

	50％以上未達60％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1,313
	681
	51.93

	60％以上未達70％者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3,256
	2,141
	65.78

	70％以上未達80％者
	1.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及所屬
	2,337
	1,647
	70.46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及所屬
	1,235
	877
	71.06

	
	3.考選部
	497
	358
	72.12

	
	4.中央研究院
	4,839
	3,495
	72.23

	
	5.外交部
	16,919
	12,341
	72.94

	
	6.監察院
	414
	304
	73.39

	
	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及所屬
	2,062
	1,561
	75.71

	
	8.國防部所屬
	134,164
	101,714
	75.81

	
	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196
	150
	77.00

	
	1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137
	106
	77.53

	
	1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383
	298
	77.97

	
	12.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74
	135
	78.12

	
	13.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所屬
	747
	585
	78.28

	
	1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354
	279
	78.80

	
	1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431
	341
	79.12

	
	16.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
	648
	513
	79.21

	
	1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151
	120
	79.63

	
	18.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176
	141
	79.96


以上各機關歲出預算執行結果，截至6月底止，其分配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均經查明原因，或促請提出妥適改進措施，本部已列管加強查核其後續辦理情形，詳請參閱本查核報告第20頁附表二、民國97年度上半年歲出預算執行重大差異原因分析簡表。

三、融資調度執行情形之查核

本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債務之舉借預算數970億元，截至6月底止，尚無執行數；債務之還本預算數650億元，截至6月底止，執行數50億元。

貳、國營事業機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半年結算報告之查核

本年度國營事業22單位，其半年結算經書面審核完竣，綜計營業總收入1兆8,645億1千1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3,658億4千4百餘萬元，約24.41％；營業總支出1兆8,255億3千4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3,804億2千餘萬元，約26.32％；純益389億7千6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145億7千5百餘萬元，約27.22％。其中中央銀行等12單位，實際純益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營業利益亦能維持分配預算暫列數之水準；勞工保險局、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等2單位，實際純益及分配預算暫列數為零；臺灣鐵路管理局純損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餘7單位之營業盈虧情形如下：
一、分配預算純益，實際發生純損者，計有4個單位：

(一)台灣中油公司實際純損335億5千3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純益暫列數相距354億3千8百餘萬元，主要係進口油氣成本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中央健康保險局實際純損45億9千1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純益暫列數相距45億9千2百餘萬元，主要係全民健康保險連年虧損，已無安全準備餘額可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3條規定填補保險收支短絀，民國97年度截至6月底止，待填補之保險收支短絀數達46億3千1百餘萬元。
(三)榮民工程公司實際純損10億6千餘萬元，與分配預算純益暫列數相距10億8千2百餘萬元，主要係工程成本提高造成營業損失，及原預計民營化，退休人員照護費未編列預算所致。
(四)漢翔航空工業公司實際純損259萬餘元，與分配預算純益暫列數相距5,353萬餘元，主要係受匯率波動影響，兌換損失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純損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者，計有1個單位：

臺灣電力公司實際純損568億4千餘萬元，較分配預算純損暫列數增損281億餘元，主要係平均每度售電單價較預計低，及燃料價格上漲，發供電成本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純益達分配預算暫列數目標，營業利益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計有2個單位：

(一)花蓮港務局實際純益5,881萬餘元，雖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1,425萬餘元，惟營業利益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69萬餘元，主要係港埠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二)基隆港務局實際純益2億9千3百餘萬元，雖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2,717萬餘元，惟營業利益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2,002萬餘元，主要係港埠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上述執行預算未達目標單位，本部已就允應改善之事項，函請針對問題癥結，切實檢討，本部已列管加強查核其後續辦理情形。有關國營事業機關本年度上半年收支暨盈虧情形，詳請參閱本查核報告第22頁附表三、民國97年度上半年國營事業收支暨盈虧計算簡表。
叁、非營業特種基金（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部分）半年結算報告之查核
本年度非營業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99個基金，其半年結算報告經書面審核結果，綜計總收入（含基金來源）6,031億5千5百餘萬元，總支出（含基金用途）5,810億6千3百餘萬元，賸餘為220億9千1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49億1百餘萬元，約為28.51％。其中作業基金部分計76單位，綜計總收入1,591億6千3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30億3千3百餘萬元，約1.94％；總支出1,405億3千7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11億9千9百餘萬元，約0.86％；實際賸餘186億2千6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18億3千3百餘萬元，約10.92％；債務基金部分1單位，基金來源3,373億5千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85億8千1百餘萬元，約2.48％；基金用途3,373億4千3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85億8千4百餘萬元，約2.48％；實際賸餘682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307萬餘元，約81.96％；特別收入基金部分計21單位，綜計基金來源1,062億3千9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325億4千9百餘萬元，約44.17％；基金用途1,019億4千7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306億7千1百餘萬元，約43.03％；實際賸餘42億9千1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18億7千8百餘萬元，約77.80％；資本計畫基金部分1單位，基金來源4億2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3億1千8百餘萬元，約44.16％；基金用途12億3千5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15億4百餘萬元，約54.91％；實際短絀8億3千3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短絀11億8千6百餘萬元。其中農業作業基金等31個基金，實際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作業基金之業務賸餘亦能維持分配預算暫列數水準；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等12個基金，分配預算短絀，而實際發生賸餘；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校務基金等8個基金短絀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其餘48個基金之餘絀情形分類彙整說明如次：

一、分配預算賸餘，實際發生短絀者，計有17個基金：

作業基金部分：

(一)國立中興大學、政治大學、嘉義大學、陽明大學、東華大學、暨南國際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臺北大學、臺南大學、臺南藝術大學、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臺東專科學校、金門技術學院等13個校務基金實際短絀合計11億8千9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12億5千9百餘萬元，主要係固定資產提列折舊及無形資產提列攤銷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實際短絀1億1千8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4億8百餘萬元，主要係固定資產提列折舊較預計增加，及財團法人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教育基金會尚未完成解散作業，其賸餘財產未依預定時程捐贈撥入，其他業務外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三)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實際短絀512萬餘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2,706萬餘元，主要係補報繳民國92至96年度銷售出版品之營業稅，原預算未編列所致。
特別收入基金部分：
(一)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實際短絀99億6千4百餘萬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99億7千4百餘萬元，主要係賠付經營不善金融機構負債超過資產之差額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實際短絀3,829萬餘元，與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相距4,161萬餘元，主要係補助辦理外籍配偶學習課程等計畫案件數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短絀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者，計有22個作業基金：

(一)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實際短絀26億9千3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短絀12億4百餘萬元，主要係補償原眷戶舊有眷舍處理費之戶數較預計增加，及原預計民國96年度補助臺中市陸光七村遷建已完工基地之原眷戶購宅款，延至本年度執行所致。

(二)國立臺灣大學、成功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山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聯合大學、高雄大學、新竹教育大學、高雄師範大學、虎尾科技大學、花蓮教育大學、宜蘭大學、澎湖科技大學、臺北教育大學、臺中護理專科學校、臺灣海洋大學等19個校務基金實際短絀合計32億7千3百餘萬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短絀23億4千8百餘萬元，主要係固定資產提列折舊及無形資產提列攤銷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務基金實際短絀4,467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短絀4,135萬餘元，主要係因應實際需要，增聘專案計畫助理人員，及固定資產提列折舊較預計增加所致。

(四)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務基金實際短絀2,178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短絀739萬餘元，主要係演出場次未如預期，演藝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三、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計有5個基金：
作業基金部分：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屏東教育大學等2個校務基金實際賸餘1,151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4,159萬餘元，主要係固定資產提列折舊及無形資產提列攤銷較預計增加所致。

(二)管制藥品管理局製藥工廠作業基金實際賸餘6,187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171萬餘元，主要係歐元對新臺幣匯率升值，進口藥品成本增加所致。
特別收入基金部分：

(一)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尚無餘絀，較分配預算賸餘暫列數減少1億8千6百餘萬元，主要係該基金於民國97年初甫設立，因基金之安全金發給辦法，正陳報行政院審核中，未能開始執行相關業務計畫，因而內政部警政署本年度編列之補助預算，配合該基金之業務計畫執行期程，亦延至下半年撥入，政府撥入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二)中華發展基金實際賸餘2,820萬餘元，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177萬餘元，主要係實支補助計畫支出較預計增加所致。

四、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業務收入不敷業務成本與費用者，計有1個作業基金：

榮民醫療作業基金實際賸餘5億9千7百餘萬元，雖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4億餘元，惟發生業務短絀9,042萬餘元，主要係用人費用偏高，醫療業務賸餘不足支應管理及總務費用、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所致。

五、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業務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者，計有3個作業基金：

(一)經濟作業基金實際賸餘5,171萬餘元，雖與分配預算短絀暫列數相距7,043萬餘元，惟業務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2億5千9百餘萬元，主要係工業區開發管理分基金持續推動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調整措施及擴大實施案，實際認列之不動產投資收入較預計減少所致。

(二)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實際賸餘12億4千1百餘萬元，雖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1億6千餘萬元，惟業務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4,934萬餘元，主要係園區廠商受美國次級房貸，及美元對新臺幣匯率貶值等影響，營業額下降，因而該基金實收之公共設施管理收入，亦隨之減少所致。

(三)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實際賸餘52億3千6百餘萬元，雖較分配預算暫列數增加2,978萬餘元，惟業務賸餘較分配預算暫列數減少648萬餘元，主要係開發分基金認列之長期股權投資評價損失較預計增加所致。

上述執行預算未達目標之基金，本部已就允應改善事項，分別函請各該基金管理機關針對問題癥結，研擬具體因應措施，或函請其主管機關督促改善，本部已列管加強查核其後續辦理情形。有關非營業特種基金本年度上半年收支暨餘絀情形，詳請參閱本查核報告第23頁附表四、民國97年度上半年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暨餘絀計算簡表。
伍、附錄
一、中央政府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97年度半年結算報告之查核
為確保石門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昇其供水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行政院依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第4條：「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前條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二百五十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之規定，編擬「中央政府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案，經　大院於民國95年6月30日第6屆第3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4次會議審議通過，自民國95年度起，分3個年度實施，至97年度辦理完成。全部歲出預算數139億7千萬元，歲入歲出差短融資調度數139億7千萬元，以發行公債及賒借，暨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彌平。茲將分配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結果，分述如次：
(一)歲出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歲出預算共編列139億7千萬元，包括水庫庫區緊急供水工程暨水庫更新改善52億5千萬元、水庫下游供水區穩定供水設施及幹管改善27億5千1百萬元、水庫上游集水區保育治理59億6千9百萬元，分別由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交通部公路總局等機關執行。截至本年6月底止，分配累計數93億2千5百餘萬元，執行累計數56億6千餘萬元，占分配累計數60.70％，各執行機關均未能依分配預算數執行，主要係預算於民國95年7月19日始經　總統公布，計畫執行期程延後，及淨水場擴建用地尚未取得、集水區各保育工程需逐案召開地方說明會暨山區工程受天候影響，執行進度未如預期等所致。
以上各機關歲出預算執行結果，截至本年6月底止，其分配累計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均經查明原因，促請提出妥適改進措施，本部已列管加強查核其後續辦理情形。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機關名稱
	分配

累計數
	執行累計數
	已分配尚未執行數
	原因簡析

	
	
	實現數
	暫付數
	合計
	％
	金額
	％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
	453
	262
	—
	262
	57.80
	191
	42.20
	預算於民國95年7月19日公布，且保育治理相關修正計畫於民國96年4月19日經行政院同意備查，計畫執行期程順延，及山區工程受天候影響，執行進度未如預期。

	水利署

及所屬
	5,768
	3,053
	114
	3,168
	54.94
	2,599
	45.06
	預算於民國95年7月19日公布，計畫執行期程延後，及增設取水工工程之取水豎井因遭遇滲水必須進行地質處理，影響開挖進度，暨龍潭、大湳淨水場擴建用地尚未取得。

	公路總局
	152
	105
	—
	105
	69.23
	46
	30.77
	地方政府規劃設計進度遲延，工程未能如期發包。

	農業委員會
	2,951
	1,658
	464
	2,123
	71.96
	827
	28.04
	集水區各保育工程需逐案召開地方說明會、山區工程施工受颱風豪雨影響及因應環保團體意見，影響工程執行進度。


註：表列機關，係分配累計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
(二)融資調度執行情形之查核

融資調度預算數139億7千萬元，包括發行公債及賒借103億5千8百餘萬元、預計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調節因應數36億1千1百餘萬元，係供歲出預算之財源。截至本年6月底止，上列預算數雖已全數分配應予執行，惟因歲出預算所需財源，均先由國庫統籌調度支應，致尚無執行數。
二、中央政府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2期特別預算97年度半年結算報告之查核
為加速治理易淹水地區水患及治山防洪，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提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並保育優質水環境，行政院依據「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第4條：「中央政府依本條例支應解決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一千一百六十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得分期辦理預算籌編及審議。」之規定，接續第1期特別預算實施年度，再編擬「中央政府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2期特別預算」案，經　大院於民國96年12月19日第6屆第6會期第16次會議審議通過，自民國97年度起，分3個年度實施，至99年度辦理完成。全部歲出預算數445億元，歲入歲出差短融資調度數445億元，依「水患治理特別條例」規定，以發行公債及賒借彌平。茲將分配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結果，分述如次：

(一)歲入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歲入未編列預算，截至本年6月底止，執行累計數3百餘萬元，係土石標售收入原未預計所致。

(二)歲出預算執行情形之查核
歲出預算共編列445億元，包括縣市管河川治理46億9千4百餘萬元、縣市管區域排水治理227億6千8百餘萬元、縣市管事業海堤改善1億4百餘萬元、地質調查及資料庫建置3億1千2百餘萬元、雨水下水道興建、改善及應急工程35億2千萬元、農田排水改善20億元、水土保持工程36億元、治山防洪75億元，分別由經濟部水利署、中央地質調查所、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所屬水土保持局等機關執行。截至本年6月底止，分配累計數9億5千餘萬元，執行累計數1億4千9百餘萬元，占分配累計數15.71％，其中尚能依分配預算執行者，計有水土保持局1個機關單位；執行比率偏低者，計有經濟部水利署、中央地質調查所、內政部營建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4個機關單位，主要係本年上半年多執行第1期特別決算保留款，及各水系規劃案進度落後，暨鋼筋、水泥、砂石等工料持續飆漲，影響工程進度所致。
以上各機關歲出預算執行結果，截至本年6月底止，其分配累計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均經查明原因，促請提出妥適改進措施，本部已列管加強查核其後續辦理情形。詳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機關名稱
	分配
累計數
	執行累計數
	已分配尚未執行數
	原因簡析

	
	
	實現數
	暫付數
	合計
	％
	金額
	％
	

	營建署

及所屬
	252
	53
	4
	57
	22.82
	194
	77.18
	因鋼筋、水泥、砂石等工料持續飆漲，影響工程推動。

	水利署

及所屬
	522
	42
	0.60
	43
	8.32
	479
	91.68
	本年上半年多執行第1期特別決算保留款，及各水系規劃案進度落後，影響工程辦理進度。

	中央地質

調查所
	32
	1
	0.15
	1
	4.62
	30
	95.38
	因委辦計畫採購作業遲延。

	農業委員會
	74
	－
	－
	－
	－
	74
	100.00
	本年上半年多執行第1期特別決算保留款，及各水系規劃案進度落後，影響工程辦理進度。


註：表列機關，係分配累計數執行率未達80％，且已分配尚未執行金額逾3千萬元者。 

(三)融資調度執行情形之查核
發行公債及賒借預算數445億元，截至本年6月底止，分配 累計數96億8千7百餘萬元，因由國庫統籌調度，尚無執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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